渝文备〔2015〕593号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云阳县企业技术创新（研发）
中心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云阳府办发〔2008〕224号
 
 
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各企业：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云阳县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题词：科技  技术创新△  办法  通知
  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08年12月2日印发


云阳县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
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云阳县委、云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加强科技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决定》（云阳委发〔2008〕2号）精神，强化企业科技进步，支持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升企业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能力，引导和推动我县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优化升级，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有效途径，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技术创新（研发）中心，是指企业从事其相关技术领域研究或从事企业技术开发、工艺研究、产品开发和有关服务的机构。
第三条  云阳县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县科委）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
 
第二章  中心的主要任务
 
第四条  结合市场分析，围绕企业中长期发展需要，组织企业内外各种科技力量不断开发研究有市场前景和竞争力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形成多层次、相互衔接的技术储备，为企业产品结构调整、更新换代和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供技术支持。
第五条  对国内外新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主导产品。
第六条  参与制定、执行企业的技术发展战略和技术进步与创新规划及计划，对企业重大技术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七条  收集、分析与企业相关的技术、市场信息，为企业发展提供信息和技术咨询，培养增强企业对本行业及相关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信息的获取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为企业产品研发和技术发展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  加强建立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企业技术合作与交流，提高企业多渠道应用技术资源的能力，使企业用最少的投资、最短的时间、最便捷的办法获取新技术新产品，形成在产品和技术上的优势。
第九条  开展人才吸收、凝聚和培训，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制度，建立健全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
第十条  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和技术保密制度，积极推进企业专利工作的开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第三章  认定条件
 
第十一条  企业在云阳县注册。
第十二条  企业具有良好技术优势，其主导产品和生产技术状况处于县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第十三条  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年销售收入达到500万元以上。 
第十四条  企业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企业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的组织、措施和办法，有研发经费，能为技术创新（研发）中心提供资金保障。
第十五条 企业科技人员结构合理，技术创新（研发）中心技术研究开发（含兼职）人员达5名以上，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或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达到技术创新（研发）中心职工人数的60%以上，从事技术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或大中专学历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人数的10%以上。
第十六条  企业具有后发优势，不断有新产品进入市场。
第十七条  有完善的产学研联合创新组织框架，企业与一所以上大专院校或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第四章  申报与认定程序
 
第十八条  县级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原则上每年认定一次。每年11月31日前，由企业自愿向县科委提出申请，并按照要求填写申报材料。
第十九条  申请认定的企业应提供如下材料:
（一）《云阳县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认定申报书》；
（二）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三）企业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四）有关自主知识产权的证明材料（如专利、著作权证书等）；
（五）企业申报前在国家部委（公司）、地方各部门立项开发的项目和产品的有关证明材料；
（六）已完成的主要科研、技术攻关项目的有关成果证明材料；
（七）科技人员名单和学历、职称证明；
（八）其它相关证明材料。锚点
第二十条  县科委在初步审查合格后，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及现场考察，评审及现场考察合格的，报县政府审定合格后授“重庆市云阳县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标牌。
 
[bookmark: _GoBack]第五章  评价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科委负责制定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评价指标，按照评价指标每两年对县级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进行一次考察评价。
第二十二条  通过数据采集、初审、核查、计算、分析，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的工作业绩，得出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的评价结果，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其县级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资格：
1．评价不合格的；
2．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所在企业自行要求撤销其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的；
3．县级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所在企业被依法终止的；
4．由于技术原因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企业；
5．有偷税、骗税等税收违法的企业。
第二十四条  申请认定县级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的申报材料和评价材料的内容、数据应真实可靠。提供虚假材料的，一经核实，两年内不得申请认定县级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已认定为县级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的，撤销其资格并且两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认定。
 
第六章  政策措施
 
第二十五条  企业技术创新的新技术、新产品，执行国家、市、县激励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六条  每建立一个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由县级财政安排3—5万元补助经费。
第二十七条  企业技术创新（研发）中心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优先纳入县级科技计划项目给予支持，优先安排科技三项费；优先安排技改立项和贴息补助；优先推荐上报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开发项目。
第二十八条　凡未被认定为县级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的企业，一律不予转报市级以上技术创新（研发）中心。
第二十九条  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县政府将视情况给予奖励，并推荐上报争取国家、市级技术创新（研发）中心和高新技术企业。对晋升为国家级、省级技术创新（研发）中心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经费补助。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县科委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